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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19年12月30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银格旅游用品有限公司等8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债权基准日2019年8月31日，具体情况见下表：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上述债权。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
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
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
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公告有效期及受理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
日。

联系人：周兆宋
联系电话：0571-88198363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15313222169
联系人：李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30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合计

借款人

杭州银格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中天玻璃有限公司

杭州华隆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文华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广通创新新材料有限公司

诸暨市阳森商贸有限公司

浙江荣风服饰有限公司

本金/万元

4525

3032

3880

1620

18625

1627.54

2687.65

2680.91

38678.1

欠息/万元

111.07

55.99

27.25

11.39

313.60

23.39

45.62

122.37

710.68

担保人

陶文祥、钱华芬、浙江川山甲实业有限公司

陶文祥、钱华芬、浙江川山甲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汇宇建设有限公司、杭州康昇贸易有限公司、浙江诗丹娜家纺有限公
司、杭州穗哲贸易有限公司、浙江亚贝可进出口有限公司、鲁一锋、鲁一华

浙江汇宇建设有限公司、浙江天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文华置业有限
公司、鲁一锋、鲁一华

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杭州江东富丽达热电有限公司、浙江富丽达投
资有限公司、浙江三弘国际羽毛有限公司、戚建尔、章军华、钱珏美

浙江伟康电机有限公司、孙伟忠、姚惠丽

诸暨冠泓纺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褚丰生、顾淑燕、褚栩恺

诸暨市绿野出口食品有限公司、浙江大东南建设有限公司、黄信荣、朱冬英

抵押物

杭州银格旅游用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萧山南阳街道龙虎村的工业厂房，建筑面积为20005.76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金额4688.87万元。

杭州银格旅游用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萧山南阳街道龙虎村的工业厂房，建筑面积为20005.76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金额3773万元，第二顺位
抵押。

抵押物1、杭州康昇贸易有限公司对杭州文华置业有限公司的4375万元应收款，最高额质押金额4375万元；抵押物2、鲁一锋名下位于杭州
市萧山区绿都世贸广场写字楼1603室的办公用房，建筑面积288.09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金额388万元；抵押物3、鲁一华名下位于杭州市萧
山区城厢镇回澜南苑4幢底层营业房42-44轴的房产，建筑面积95.75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金额270.49万元。

/

抵押物1：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杭州市萧山区第二农垦场的房屋及其对应的工业用地、工业厂房，建筑面积合计29003.8平
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48049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金额6945万元；抵押物2：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杭州市萧山区第
二农垦场的房屋及其对应的工业用地、工业厂房，建筑面积合计29003.8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48049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额金
额5369.5万元。质押物：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富丽达投资有限公司2800万股股权，最高额抵押金额8500万元。

孙伟忠、孙颖名下的商铺，坐落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永泰路1486号1层，面积205.18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金额800万元。

褚丰生、顾淑燕名下的抵押物坐落于诸暨市暨阳街道环城东路276-7、8、9、10、11、12、13号商业房产，建筑面积合计1915.38平方米，土地面
积合计384.01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金额4816.8万元。

浙江荣风服饰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诸暨市璜山镇桥下村工业区诸东北路11号工业房地产，建筑面积3004.15平方米，土地面积8479平方
米，最高额抵押金额1292.83万元。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王彬彬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王彬彬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

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王彬彬。现联
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王彬彬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王彬彬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王彬彬

2019年12月30日
金额：万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2019年12月18日，具体以人民法院判决或债权文件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或法院判决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累计

主债务人名称

温州市江南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浙江石源阀门制造有限公司、浙江本源水刺布有限公司、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浙江南大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吴坚、吴增安、吴建华、王克强

币种

人民币

账面本金余额

1440.00

1440.00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232.19

232.19

账面本息合计

1672.19

1672.19

代垫费用

0.00

0.00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艾嘉日用品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与金华艾嘉日用品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
给金华艾嘉日用品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艾嘉日用
品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金华艾嘉日用品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艾嘉日用品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9172808
艾嘉日用品联系电话：13967930123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艾嘉日用品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
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
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 2019 年 9 月 2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
金华艾嘉日用品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
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
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原债权行 债权人

金华艾嘉日用品有限公司

借款人名称

浙江捷天工贸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本金

3870.780449

3870.780449

欠息

0.00

本息合计

3870.780449

3870.780449

基准日：2019年9
月2日

杭州九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绍兴绍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杭州九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绍兴绍

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杭州九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已经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
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绍兴绍越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杭州九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绍兴绍越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联合公告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绍兴绍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
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继承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绍兴绍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杭州九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绍兴绍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30日

注：1.清单中“保证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
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
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8年9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绍兴绍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
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以有关法律文书

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

浙江万加利纺织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0001415、0001317、0001311、0001278、0001279、
0001281、0001282、0001283

借款合同名称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开立银行承
兑汇票合同

担保人

浙江万加利纺织有限公司、浙江嘉华
印染有限公司、毛关根、杨爱芳

担保合同编号

0001447、0001310、0002602

担保合同名称

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
同

截至2018年9月20日债权余额（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金

49379840.69

欠息

36632949.40

费用

100000.00

胡启明（身份证号：430602195911236531，湖南省岳阳市
岳阳楼区郭镇乡郭镇村傲里组人）：
你未经批准自2017年6月始，擅自在患者家中和绍兴市越
城区袍江袍中路桑港马路市场疏导点药酒店开展诊疗活
动，违法所得人民币三千元，本局依法对你作出行政处
罚。但你至今尚未履行，现予以催告。因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现将
催告书（绍越卫催〔2019〕7号）实施公告送达。（催告书详见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网站政务公开板块通知公告栏
（http://www.sxyc.gov.cn/col/col1559740/index.html）本 公
告自发布之日起，经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绍兴市越城区卫生健康局
2019年12月30日

绍兴市越城区卫生健康局
催告书送达公告 浙江浩腾木业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魏容诉你单位劳动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仲裁裁决书，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嘉南湖劳人仲案
[2019]第22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如下：支付申请人2019年4月份拖欠的工资
1700.00元，经济补偿金21082.50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当
事人如不服本裁决的，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浙江浩腾木业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谢和群诉你单位劳动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仲裁裁决书，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嘉南湖劳人仲案
[2019]第22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如下：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32000.00元，支
付2018年12月拖欠的工资4000.00元，2019年1月工资1124.00元。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的，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2月30日

仲裁公告

遗失
声明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麦浪主题民宿遗失法人章，财务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麦浪主题民宿

2019年12月30日

（2019）浙0102民初3781号
张宏兵、胡兰英：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恒越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宏兵、胡兰英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张宏兵、胡兰英公告
送达本院（2019）浙 0102 民初 3781 号的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4031号

陈勇、李玲：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至盛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勇、李玲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陈勇、李玲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 0102 民初 4031 号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3行初126号

杭州薇创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吴达淼
诉被告杭州市下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
行政登记一案，发现你与本案的处理存在法律上
的利害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二十九条之规定，通知你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
诉讼。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被告答辩状及原被
告证据副本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上午九时三十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3行审20号
杭州乾市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申请人杭州市下
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与你公司
工商行政管理(工商)行政处罚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2019）浙 0103 行审 20 号行
政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行政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3888号

韩洪东：本院受理原告戚
利英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

达（2019）浙 0106 民初 388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9947号

王月琴：本院受理原告谢红影、冯璐璐诉你法定
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2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不影响本
案的审理，本院可以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